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公用照明認養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宅邸/公司電話： 單位名稱 

或 

姓 名 

 

統 一 編 號 

或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 認養者 

資  料 

(必填) 
單位地址 

或 

住    址 

   

認養 

標的 

(必填) 

1.□ 自行指定 

□ 不指定（由本所代為指定之並通知認養人） 

2.認養標的位置簡圖(請註明街道、鄰里門牌、 

照明器具編號等易於辨認之資料；本欄位不敷使用 

時得繪於本申請書背面或浮貼紙張使用): 

 

*認養標的以每ㄧ照明器具為之； 認養標的以 

不重複為原則，如遇重複認養以先申請者為優先。 

簡圖: 

認養 

數量 

(必填) 

合計          盞     *認養費用每ㄧ照明器具每年新台幣壹仟元整 

認養 

期間 

(必填)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年】 
*認養期間以年為單位，期滿得重新申請 

認養 

金額 

(必填) 

合計：新臺幣      拾       萬       仟元整 
*經審查同意者請向管理機關通霄鎮公所設立之專戶一次繳納完畢；未經同意前請勿繳費 

認養者是否瞭解苗栗縣通霄鎮公所公用照明認養自治條例之相關規定事項(詳背面所附條

文)並同意遵守之：   □ 已瞭解並同意遵守    □ 否 (勾選此項者，視為不同意認養) 
認養 

意願 

調查 

(必填) 

認養者是否同意將單位名稱或姓名由通霄鎮公所予以公布、公開表揚或製作標示牌貼紙等

懸掛張貼於所認養之公用照明設施： 

□ 同意  □ 不同意 (勾選此項者，日後不得異議) 

此致       通霄鎮公所   

            

                        認養者(簽名或蓋章):                    

 

苗栗縣通霄鎮公所公用照明認養申請審查結果通知書 
通鎮建字第                號 

審查 

結果 

□ 同意認養申請                             管理機關         通霄鎮公所 

                                                  

□ 不同意(理由:            ) 

備註：一.本申請作業依據「苗栗縣通霄鎮公所公用照明認養自治條例」辦理。 

二.認養申請經同意後，認捐者應將認養所需款項向管理機關通霄鎮公所設立之專戶乙次繳納完畢領取收據後，本項認養始為生

效，並請妥善保管審查結果通知書及繳款收據以茲為憑。 

三.認養申請書正本為管理機關通霄鎮公所留存，申請審查結果通知書供認捐者收執。 

四.認養者資格及權益等事項詳背面。 

 

 



*認養者資格及權益等事項: (法令依據:苗栗縣通霄鎮公所公用照明認養自治條例) 

第 四 條 凡本國、外國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經本所同意者（以下稱認養者）均得申請認養。 

第 十 條 認養申請經同意後，認養者應將認養所需款項向本所設立之專戶一次繳納完畢，並

領取收據以憑依相關稅法申報抵減。 

第十一條 認養者於認養期間之權益事項如下: 

ㄧ、得對認養標的進行清潔與維護。 

二、得自費製作標示牌貼紙懸掛張貼於認養標的；其內容、規格、位置、

地點須經本所審查同意。 

三、認養標的如經本所核定必須配合拆遷或拆除，得申請更換認養標的或

依認養期間比例退費。 

認養者如有毀損、擅自懸掛張貼物品，或違反其它法令規定者，除依相關規定辦

理外，本所並得終止其認養及追究修復或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年度認養達下列目標者，本所得依下列方式獎勵: 

ㄧ、認養一盞以上者，依其意願予以公布、公開表揚或製作標示牌貼紙等懸掛張貼

於所認養之公用照明設施。 

二、一次認養十盞(含)以上或連續認養十年(含)以上者並得製作頒發感謝狀、牌。 

辦理獎勵所需經費，應由本所編列公務預算支應。 

第十三條 本所於必要時，得暫停或終止受理本認養事務，並應於二個月前公告之。 
 

 

 

 

 

 

 

 

 

 

 

 

 

*通 訊 辦 理 認 養 者 ， 請 自 行 列 印 使 用 (上 列 文 件 共 2 頁 )， 如 無 法 列 印 使 用 者 ，

請 致 電 本 所 以 傳 真 或 郵 寄 方 式 索 取 申 請 書 。  

 

*通 訊 辦 理 認 養 者 ， 於 填 寫 完 本 申 請 書 後 再 以 傳 真 或 郵 寄 至 本 所 (傳 真 號 碼

037 - 7 5 3 2 9 9， 地 址 :苗 栗 縣 通 霄 鎮 中 正 路 8 號 )， 並 撥 打 電 話 037 - 7 5 2 1 0 4 # 2 8 3

確 認 本 所 已 收 到 申 請 ， 本 所 審 查 後 會 將 審 查 結 果 通 知 書 寄 給 認 養 人 (附 帶 相 關

匯 款 資 料 )； 提 醒 民 眾 ， 慎 防 網 路 、 電 話 或 登 門 詐 騙 ， 並 切 勿 任 意 聽 信

陌 生 人 士 通 知 要 求 繳 費 !!  

簡圖: 


